
一卡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南开大学校园一卡通（简称校园卡）系统的日常

运行管理和维护工作，规范校园卡使用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卡是由学校统一制作并发放的具有身份认证、门禁

识别、消费缴费等功能的信息卡片。 

第三条 学校大数据管理中心负责校园卡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第二章 校园卡的分类 

第四条 校园卡分为正式卡和消费卡，正式卡又分为教工卡和学

生卡。 

第五条 正式卡正面印有照片、姓名、类别等个人信息，具有身

份识别、商户消费、圈存转账、门禁刷卡、图书借阅等功能。 

第六条 消费卡只具有商户消费、圈存转账、门禁刷卡功能。 

第三章 正式卡的管理 

 

第七条 正式卡的办理对象 

  （一）学校在岗教职工（含事业编制和与人事处签订合同的

劳务派遣制人员）和博士后人员。 

  （二）全日制普通学生（应取得学校正式注册学籍）。 

  （三）本人提出申请的离退休人员（由人事部门确认）。 

第八条 正式卡的人员信息 

  大数据管理中心负责正式卡人员信息的维护、更新。校园卡

的人员信息由主管部门按照系统要求及时向大数据管理中心提



供，提供范围包括：新进校、信息更新（异动）、离校等，并确保

信息的正确性和严肃性。相应主管部门如下： 

  （一）在岗教职工和博士后人员主管部门为人事处。 

  （二）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主管部门为教务处。 

  （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研究生主管部门为研究生院。 

  （四）留学生主管部门为国际教育学院。 

第九条 正式卡的办理 

  （一）教职工、博士后或学生集中办理校园卡，其人员资料

及电子版照片分别由上述主管部门在指定时间内提供给大数据

管理中心，由大数据管理中心集中办卡。 

  （二）未能集中办卡的教职工、博士后或学生，需携带本人

在校证件，到师生服务中心办理。 

  （三）事业编教职工、博士后人员、在册学生首次领卡不收

费，与人事处签订合同的劳务派遣制员工首次领卡需交纳工本费。 

  （四）每位持卡人只能持有一张校园卡。持卡人身份变更时，

应办理新卡。 

第十条 正式卡的有效期 

  （一）事业编教职工所持教工卡长期有效。与人事处签订合

同的劳务派遣制员工所持教工卡有效期与劳务合同有效期一致。

博士后人员所持教工卡有效期与聘期一致。学生卡有效期与学生

学制一致。 

  （二）劳务派遣制员工和博士后人员的教工卡有效期满后，



需凭借续聘合同办理教工卡延期。 

  （三）延期毕业的学生需凭借学籍管理部门相关证明办理学

生卡延期。 

第十一条 正式卡的注销 

  （一）学生毕业时，教务处和研究生院需将毕业生名单发至

大数据管理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根据名单对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并将校园卡剩余资金返还学生本人。 

  （二）教工离职、博士后退站、学生退学或因其他原因提前

离校时，应到相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后，持离校证明到师生服务

中心办理销户手续，卡内剩余资金返还用户本人。 

  （三）正式卡过期未办理延期或销户手续的，大数据管理中

心将注销其账户，卡内剩余资金返还用户本人。 

  （四）销户时账户余额为负的，持卡人应补齐欠款。持卡人

未能补齐的，大数据管理中心将通过主管部门进行追缴。 

  （五）正式卡销户后，卡片不收回。销户后如需继续用卡，

需按照第九条重新申请。 

第四章 消费卡的管理 

第十二条 消费卡的办理对象 

  （一）短期来校讲学、进修、访问、交流等人员。 

  （二）其他签订合同的劳务人员。 

第十三条 消费卡的办理 

  （一）消费卡分为实名制和非实名制两种管理模式。实名制



消费卡对应持卡人基本信息，非实名制消费卡仅对应申请部门信

息。各类短期来校人员和劳务人员均可申请办理实名制消费卡。

如批量来校人数多，在校时间短，可根据实际需要申请办理非实

名制消费卡。 

  （二）消费卡由申请人所属部门向大数据管理中心申请办理，

实名制消费卡需提供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事由和在校截止日期，

非实名制消费卡需提供申请人数、申请事由和在校截止日期。申

请人所属部门应对所提供信息真实性负责，监督申请人用卡行为，

并督促申请人按规定办理销户、延期等手续。非实名制消费卡申

请人所属部门应自行管理申请人基本信息。 

  （三）实名制消费卡由申请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师生服务大

厅领卡。非实名制消费卡由申请人所属部门代为领卡和发卡。消

费卡领卡时均需交纳工本费。 

  （四）非实名制消费卡不记名，不挂失。 

第十四条 消费卡的有效期 

  （一）消费卡的有效期与申请时提供的使用期限一致。 

  （二）消费卡需凭申请人所属部门出具证明办理延期。 

第十五条 消费卡的注销 

  （一）实名制消费卡到期前，持卡人应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销户手续，卡内余额返还持卡人本人。 

  （二）非实名制消费卡到期前，持卡人应凭所属单位证明办

理销户手续，卡内余额返还持卡人本人。 



  （三）消费卡账户过期未办理延期或账户销户手续的，大数

据管理中心将注销其账户，剩余资金按学校财务相关规定处理。 

  （四）销户时账户余额为负的，持卡人应补齐欠款。持卡人

未能补齐的，大数据管理中心将通过持卡人所属部门进行追缴。 

第五章 校园卡的使用 

第十六条 校园卡的充值 

  校园卡持卡人可使用现金、圈存两种方式进行充值。现金充

值到师生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办理。圈存充值只限正式卡和实名

制消费卡使用，需绑定银行卡后在圈存机或南开微应用中办理。 

第十七条 校园卡的查询 

  正式卡持卡人可通过圈存机、南开微应用查询卡内余额、消

费情况。消费卡持卡人还可通过圈存机查询卡内余额、消费情况。 

第十八条 校园卡的消费 

  校园卡必须先充值后消费，不具备透支功能。校园卡内的资

金不计利息，不能取现，账户正常办理销户后方可退余额。 

第十九条 校园卡的挂失 

  如校园卡遗失，正式卡持卡人可通过圈存机、南开微应用或

师生服务中心人工窗口办理挂失。实名制临时卡持卡人可通过师

生服务中心人工窗口办理挂失。未及时挂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持

卡人承担。 

第二十条 校园卡的解挂 

  校园卡如挂失后需解挂，正式卡持卡人可通过圈存机、南开



微应用或师生服务中心人工窗口办理。实名制临时卡持卡人可通

过师生服务中心人工窗口办理。 

第二十一条 校园卡的冻结和解冻 

  校园卡如发生卡库不匹配等情况，系统会自动冻结账户。持

卡人需持卡到师生服务中心人工窗口办理解冻后，方可正常用卡。 

第二十二条 校园卡一卡通的密码 

  校园卡有查询密码和消费密码。查询密码用于圈存、查询、

挂失等业务，消费密码用于大额消费。校园卡初始密码在领卡时

告知。查询密码的修改，可通过圈存机、南开微应用或师生服务

大厅人工窗口办理，消费密码的修改可通过圈存机或师生服务大

厅人工窗口办理。 

第六章 商户管理 

第二十三条 校园卡商户是指校内需使用校园卡进行身份识别、

校务管理、归集费用或收取费用，且经过审批在校园卡系统注册

独立账户的部门。 

第二十四条 商户开户/撤户应由校内管理部门向大数据管理中

心提出书面申请。大数据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为其开立/撤销

结算账户。 

第二十五条 商户需要新增设备或变更设备安装地点的应向大数

据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并承担相应的设备、工程和材料费。 

第七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六条 校园卡资金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收支严格遵守



国家和学校的各项财务规章制度。 

第二十七条 商户按月结算，现金管理日清月结。 

第八章 警示性条款 

第二十八条 校园卡仅限于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给

他人。一经发现，大数据管理中心有权注销或冻结其校园卡账户。 

第二十九条 严禁任何人仿冒和伪造校园卡，窃取、篡改、破解

卡内数据或密码。一经发现，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第三十条 拾获他人校园卡应及时与大数据管理中心联系；如不

上交，存在恶意用卡行为，造成卡用户经济损失或引发身份管理

问题的，一经查实，根据法律规定报相关部门处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大数据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